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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人民共和国

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



编号:3301002020A00088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

管理法》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》的规定，

本宗国有建设用地业经依法批准，决定以划拨方式提供。

使用本宗建设用地的单位或个人，必须遵守本《国有建

设用地划拨决定书))(以下简称决定书〉的规定。

本决定书是依法以划拨方式设立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、

使用国有建设用地和申请土地登记的凭证。

签发时间: 2020 年 7 月 15 日



平方米)。其中划拨宗地面积为大写念万零肆拾参平方米(小

写」盟华 ι且一平方米)。

六、本宗地划拨价款为大写肆拾掘点剧肆参万元(小写-

经.843一万元)。该款项已作为征地补偿费、安置补助费按规定

上缴国库;项目用地涉及国有土地的，由建设单位按有关法律

法规规定补偿。

一般规定

七、本宗土地属固有建设用地。土地使用者拥有划拨建设用

地使用权。宗地范围内的地下资源、埋藏物和市政公用设施均不

属划拨范围。

八、戈IJ拨建设用地使用权经依法登记后受法律保护，任何单

位和个人不得侵占。

九、划拨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必须按照本决定书规定的用途和

使用条件开发建设和使用土地。需改变土地用途的，必须持本决

定书向市、县规划自然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，报有批准权

的人民政府批准。

十、本决定书项下的划拨建设用地使用权未经批准不得擅自

转让、出租。需转让、出租的，划拨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应当持本

决定书等资料向市、县规划自然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，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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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地块小学建设项目项目。

划拨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在宗地范围内新建建筑物、构筑物及

其附属设施，应当符合土地使用标准的规定和市、县城市规划主

管部门、项目建设主管部门确定的宗地规划、建设条件。其中:

主体建筑物性质一

附属建筑物性质一

总建筑面积一平方米;

建筑容积率不高于」 ι2一不低于一;

建筑限高~;

建筑密度不高于」旦旦一不低于一;

绿地率不高于一不低于旦旦;

其他土地利用要求一。

十六、本宗地用于廉租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建设的，其宗地

范围内的住房建筑总面积为小写一平方米(大写一平方米) ，住

房总套数不少于一套。其中，单套建筑面积为 50 平方米以下的

廉租住房套，单套建筑面积为平方米以下的套。

用于廉租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建设的，不得改变土地用途。

十七、划拨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应当承建下列公共设施，并在

4



的，划拨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应当予以赔偿。

二十二、划拨建设用地使用权人违反本决定书规定使用土地

的，依法予以处理。

二十二、本决定书未尽事宜，市、县人民政府规划自然资源

行政主管部门可依据土地管理法律、法规的有关规定另行规定，

作为本决定书的附件。

附则

二十四、本决定书由市、县规划自然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负责

签发。

二十五、本决定书一式二份，划拨建设用地使用权人持一份，

规划自然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留存一份。

二十六、本决定书自签发之日起生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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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划拨宗地竖向界限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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